
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
（2022）赣 0103 执恢 2189 号 

申请执行人：章浩，女，汉族，1981 年 9 月 1日出生，

住南昌市西湖区福田花园 6 栋 204 室，身份证号：

360102198109012424。 

被执行人：江西嘉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奉

新县冯川镇滨河西路。 

组织机构代码证号：68345844—经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正冰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被执行人：张卫华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11 月 20 日出生，

住南昌市西湖区建设西路 58 号中林苑 13 栋 1 单元 501 室，

身份证号：360103197011201253。 

被执行人：江西国弘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南昌市洪

城路 2号国贸广场巨豪峰 14 层 A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卫华，系该公司董事长。 

被执行人：奉新县沿河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奉新县沿河南路（交通局七楼）。 

统一信用代码证号：9136092166477093XX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正冰，系该公司董事长。 

本院受理的章浩与被执行人江西嘉博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、张卫华、江西国弘投资有限公司、奉新县沿河建设投

资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

的（2017）赣 0103 民初 550 号民事判决书向被执行人发出

执行通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

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九条、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江西嘉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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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新县冯川镇滨河西路水墨林溪23号二单元301室、601室、

602 室、802 室、1201 室、1401 室、1402 室、1602 室；三

单元 501 室、701 室、801 室、901 室、802 室；15 号楼一单

元 801 室、102 室、402 室、602 室、203 室；二单元 201 室、

1501 室、202 室、302 室、902 室、203 室；22 号楼 301 室、

701 室、502 室、1602 室、803 室、1603 室；22 号楼 1 号-10

号商铺，14 号商铺；13 号楼 2 单元 102 室、202 室房产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 审 判 长  黄 中 秋 

  审 判 员  聂    涛 

  审 判 员  郭 绵 庆 

 

二○二二年九月九日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谌    蕾 
 




